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盐幼专学前一部〔2019〕16 号

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019 年春学期

学前教育专业 2018 级“3＋2”本科班学生教育见习方案

教育见习是学前教育专业实践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

不可或缺的教学环节。本学期，学前教育学院一分部将组织学前教育专业2018 级“3

＋2”本班科学生于2019 年 5月 8日——5月 10 日开展为期 3天的教育见习活动。通

过教育见习，帮助学生与幼儿、与未来工作岗位零距离接触，进一步了解幼儿园工作

实际以及未来岗位的需要，将所学知识和技能与幼儿园教育教学实践相结合，激发学

生爱幼儿的教育情怀，培养学生综合实践能力，引导学生坚定幼教职业理想。

一、领导小组

组 长：易忠兵 陈 勇

副组长：刘 玮 张 伟 徐 莉 张子丽

二、见习对象

学前教育学院一分部学前教育专业 2018 级“3＋2”本科班全体学生

三、见习时间与形式

见习时间：2019 年 5 月 8 日-10 日

见习形式：分园见习

四、见习园所与指导教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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班级 见习园所 辅导员
校内指导教师及时间安排

校内负责人
5 月 8 日 5 月 9 日 5 月 10 日

学高本

1801
盐城市

紫薇幼儿园
郭芙蓉

上午 于正林 吴丽平 徐丽娟
张伟

下午 孙 曙 徐华 王东鸽

学高本

1802
盐城市幼儿园

格林分园

上午 王晓玲 陈卫萍 徐华
刘玮

下午 顾阳卿 谢亦红 王妙甜

注：该班辅导员，全面负责该班学生实习活动的组织、管理工作；校内指导教师负责该班学

生实习过程中的专业指导工作。

五、见习任务与成绩评定

（一）见习任务

见习期间，见习生须全方位参与幼儿园保教活动，包括：入园晨检、早操、教

育活动、户外活动、游戏、进餐、睡眠、散步、劳动、个别教育、离园、家访等。

每位见习生须完成以下任务：

1. 每位见习生须认真观摩幼儿园的一日活动，全面记录幼儿园各项活动的组织

与实施，见习结束后各班利用晚自习时间进行分享交流，辅导员需留存分享照片，

上交学院。

2. 每位见习生需提交一份幼儿园见习微视频，记录见习过程，视频时长不超过

2分钟。

3. 每位见习生需制作一份个性化见习手册，要求图文并茂（照片需彩印），至

少 10 页。个性化见习手册内容至少包括：封面、见习幼儿园概况、见习班级概况、

幼儿行为观察记录 2篇、幼儿园听课记录 3篇、见习感悟（不少于 800 字）、见习成

绩评定表、封底。见习手册需 A4 纸打印，左侧装订。

4. 以上见习材料请各班于 5月 17 日之前交至郭芙蓉老师处。

（二）成绩评定

见习成绩由指导老师按“优秀、良好、一般”三个等级进行评定。其中，“优秀”

占 20%，“良好”占 30%，其余为合格，若出现以下情况之一者，指导老师可酌情评

定为不合格：

1.经提醒、催促后，作业仍逾期不交者；

2.作业雷同，相互抄袭者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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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作业严重偷工减料者。

六、见习生纪律要求

（一）见习期间，严格执行见习出勤要求，不得无故缺席；

（二）见习期间，严格遵守见习单位的规章制度，爱护见习点的设施及物品，

如若损坏物品，须按价赔偿；

（三）见习期间，关爱儿童，禁止体罚儿童或语言侮辱儿童。如有上述行为，

立即取消其见习资格，并给予纪律处分；

（四）见习期间，言谈举止须文明、礼貌，符合教师身份；

（五）见习期间，着装须整洁端正，不得穿奇装异服、不得佩戴夸张首饰、不

得浓妆艳抹；

（六）见习期间，不得在班级内吃零食，不得将外来人员带入见习园所；

（七）见习期间，不得扰乱幼儿园及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；

（八）见习期间，严以律己，禁止在班时间玩手机；

（九）见习期间，不得违反园方和学校等其他方面的有关规定。

见习期间，希各位见习生积极认真地投入见习工作，认真完成见习任务，提高

自己的实践教学水平。实习结束后，各位见习生须认真做好个人总结。

学前教育学院一分部

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五日


